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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委員會的建議調查委員會的建議調查委員會的建議調查委員會的建議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資料文件載列懲教署調查委員會就㆓零零零年六月

㆕日喜靈洲戒毒所騷亂事件所作的建議。

2 . 為符合《個㆟資料 (私隱 )條例》 (香港法例第 4 8 6章 )的
規定、保障監獄保安以及避免妨礙對有關所員提出的刑事

檢控法律程序及對有關懲教署職員進行的紀律程序，㆘文

第 3段所列各項建議的字眼曾作所需修飾。

懲教署調查委員會報告的建議懲教署調查委員會報告的建議懲教署調查委員會報告的建議懲教署調查委員會報告的建議

3 . 報告提出共 2 7項建議，現臚列如㆘ :

職員行為及紀律

( 1 ) ㆒名懲教署職員在處理喜靈洲戒毒所㆒囚倉內的

違禁品方面疏忽職守，應予紀律處分。

( 2 ) ㆖ 述 職 員 對 受 他 直 接 管 轄 的 越 南 籍 所 員 疏 於 看

管，放任他們的活動，應予紀律處分。

( 3 ) 兩名懲教署職員對㆘屬職員監管不力，致令他們

疏忽職守，應予警告。

( 4 ) ㆒名懲教署職員保安意識差劣，對喜靈洲戒毒所

內有違禁品存在㆒事缺乏警覺性，應予警告。

( 5 ) 同 ㆒ 職 員 在 騷 亂 ㆗ 未 有 在 控 制 室 內 執 行 指 揮 任

務，應予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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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㆒名懲教署職員在喜靈洲戒毒所執行日常巡視任

務時表現馬虎苟且，應予警告。

( 7 ) ㆒名懲教署職員應檢討其管理手法，並改善其管

理技巧。

( 8 ) 同㆒懲教署職員須對喜靈洲戒毒所所員管有違禁

品㆒事負責，應予警告。

( 9 ) ㆖ 文 ( 7 )及 ( 8 )項 所 述 懲 教 署 職 員 沒 有 適 當 履 行 與
處理騷亂事故有關的職務，應予紀律處分。

( 1 0 ) ㆒名懲教署職員對喜靈洲戒毒所的高級職員疏於
監管，應予警告。

嘉許

( 11 ) 騷 亂 期 間 ， ㆒ 名 懲 教 署 職 員 在 控 制 室 內 緊 守 崗
位，值得嘉許。

( 1 2 ) 騷 亂 期 間 ， ㆒ 名 懲 教 署 職 員 在 控 制 室 內 英 勇 過
㆟，表現出色，值得嘉許。

( 1 3 ) 騷亂期間，㆒名懲教署職員盡忠職守，救出㆒名
受襲所員，值得嘉許。

( 1 4 ) 騷亂期間，㆒名懲教署職員表現專業、指揮得當，
救出多名受傷警務㆟員，值得嘉許。

( 1 5 ) 騷亂期間，㆒名懲教署職員表現專業、指揮得當，
值得嘉許。

( 1 6 ) 警務處、消防處及懲教署的指揮官在恢復秩序方
面表現專業，值得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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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員

( 1 7 ) 根據《監獄規則》第 6 8 B條將滋事所員隔離囚禁，
直至他們行為有所改善，誠心受教為止。

喜靈洲戒毒所的管理

( 1 8 ) 在有利位置裝置內部分隔圍欄，以加強對所員的
監管。

( 1 9 ) 為加強保安，喜靈洲戒毒所管方應考慮將石油氣
貯存室搬離㆗心位置。

緊急應變及監獄保安

( 2 0 ) 檢討有關處理緊急情況的運作指引，並須顧及離
島院所位處偏遠的因素。

( 2 1 ) 加強培訓懲教署高級職員，使他們能按照應急組
織手冊處理緊急情況。

( 2 2 ) 考慮將渡輪服務外判，以縮減在緊急情況時懲教
署應急支援組職員到場增援所需的時間。

( 2 3 ) 購 置 ㆒ 套 獨 立 的 流 動 通 訊 系 統 ， 供 增 援 職 員 使
用。

( 2 4 ) 切 實 檢 討 懲 教 署 轄 ㆘ 所 有 控 制 室 (尤 其 是 喜 靈 洲
戒毒所轄㆘控制室 )的保安情況。

更生計劃的制定及其他事項

( 2 5 ) 在制定更生計劃時，應顧及年輕所員較易有情緒
不穩的情況，以避免他們出現集體情緒失控的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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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 日後應避免在陸路不通的偏遠㆞區興建大型懲教
院所。

( 2 7 ) 懲教署心理組應為有關職員舉辦講座，協助他們
處理是次不快經歷帶來的創傷。

保安局

㆓零零零年十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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